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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五轮审核问询函中 

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19〕3-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已对《关于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第五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625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所提及的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克佳华公司或公司)财

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于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第五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天健

函〔2019〕3-102 号)。因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补充反馈意见及罗克佳华

公司补充了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我们为此作了追加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关于信息披露 

请发行人：(1)全面梳理招股说明书中关于技术先进性的国内“领先”的信

息披露的依据，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依据是否充分，如否，请删除；

(2)披露建筑智能化的业务实质，该项业务下销售的具体产品及其与发行人核心

技术及知识产权的对应关系，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将相关收入计入核心业务收

入的原因及合理性；(3)按照主营业务收入占比，重新梳理并调整招股说明书中

的信息披露内容，尤其是“发行人业务与技术”章节中就相关业务内容的披露

篇幅，避免避重就轻、浮夸不实的信息披露；(4)按照收入金额由高到低重新披

露各类别主营业务收入，按照主营业务类别详细披露产品销售、运维服务、建

造合同的收入确认方法，就各类别业务分别选取典型案例披露相关收入确认方

法、依据及时点；(5)结合收入确认方法重新披露发行人的经营模式；(6)简要

披露物联网园区公司历史沿革、转让过程，物联网云服务基地的建设、停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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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物联网园区公司、发行人及晋商银行取得的地块与山西国际物联网产业园

区的对应关系；(7)列表披露报告期内配电项目涉及产品的种类、产能、产量、

产能利用率、销量、销售收入及主要客户。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

第 3题) 

 (一) 按照收入金额由高到低重新披露各类别主营业务收入，按照主营业务

类别详细披露产品销售、运维服务、建造合同的收入确认方法，就各类别业务

分别选取典型案例披露相关收入确认方法、依据及时点 

1. 按照收入金额由高到低重新披露各类别主营业务收入 

单位：万元 

项目 

小计 2019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 

建筑智能化 39,159.09 30.33  1,520.93 5.13  13,690.98 35.31 12,487.21 39.45 11,459.97 39.52 

其中：产品销售 24,460.32 18.95    3,002.78 7.74 11,292.40 35.68 10,165.14 35.06 

工程施工 14,698.76 11.39  1,520.93 5.13  10,688.20 27.56 1,194.80 3.77 1,294.83 4.47 

智能脱硫运营 26,468.59 20.50  5,905.23 19.90  7,931.84 20.46 6,464.44 20.42 6,167.08 21.27 

其中：运维服务 26,468.59 20.50  5,905.23 19.90  7,931.84 20.46 6,464.44 20.42 6,167.08 21.27 

智慧环保 32,137.27 24.89  14,029.92 47.28  10,369.03 26.74 3,641.00 11.50 4,097.32 14.13 

其中：产品销售 17,300.04 13.40  5,681.24 19.15  5,866.48 15.13 2,044.45 6.46 3,707.87 12.79 

运维服务 14,837.22 11.49  8,348.68 28.14  4,502.54 11.61 1,596.55 5.04 389.45 1.34 

智慧城市 13,616.02 10.55  4,949.05 16.68  3,697.77 9.54 4,969.20 15.70     

其中：产品销售 13,479.99 10.44  4,813.02 16.22  3,697.77 9.54 4,969.20 15.70     

        运维服务 136.03 0.11 136.03 0.46       

环保监控与信息化 5,429.72 4.21  141.85 0.48  988.77 2.55 2,213.88 6.99 2,085.22 7.19 

其中：产品销售 5,429.72 4.21  141.85 0.48  988.77 2.55 2,213.88 6.99 2,085.22 7.19 

其他收入 12,284.67 9.52  3,126.25 10.54  2,097.85 5.41 1,875.64 5.93 5,184.93 17.88 

其中：产品销售 12,068.30 9.35  3,120.59 10.52  2,059.41 5.31 1,740.20 5.50 5,148.10 17.75 

运维服务 216.37 0.17  5.66 0.02  38.44 0.10 135.44 0.43 36.83 0.13 

合计 129,095.36 100.00  29,673.23 100.00  38,776.24 100.00 31,651.37 100.00 28,994.52 100.00 

2. 按照主营业务类别详细披露产品销售、运维服务、建造合同的收入确认

方法，就各类别业务分别选取典型案例披露相关收入确认方法、依据及时点 

公司各主营业务类别下的产品销售、运维服务、建造合同的收入确认依据及

时点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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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别 收入类型 收入确认依据 收入确认时点 

建筑智能化 
产品销售 到货签收单 取得经客户确认的到货签收单时 

建造合同 完工百分比法 各资产负债表日 

智能脱硫运营 运维服务 运营费用结算单 各月取得运营费用结算单时 

智慧环保 

产品销售 验收报告 取得经客户确认的验收报告时 

运维服务 
验收后在合同约定的服

务期限内平均确认收入 
自验收合格至服务期结束 

智慧城市 产品销售 验收报告、验收单 取得验收报告、验收单时 

环保监控与信息化 产品销售 验收报告 取得经客户确认的验收报告时 

(1) 建筑智能化 

1) 产品销售 

建筑智能化业务中的配电项目按照产品销售确认收入。公司在取得到货签收

单时，根据到货签收单的设备明细及金额确认收入。以物联网园区配电项目为例，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采购并生产组装相关配电设备，后将配电设备运达项目现场，

经客户现场人员签收后，在取得到货签收单时，公司根据到货签收单确认收入。 

2) 工程施工(建造合同) 

建筑智能化业务中的弱电项目按照建造合同确认收入。对能够取得可靠的外

部证据(指客户等独立外部第三方确认的完工进度表)支持完工进度的，公司按照

外部证据中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如果不能够取得可靠的外部证据支持完工进度，

按照实际发生成本占预算总成本的比例计算完工进度并确认收入。以物联网园区

弱电项目为例，该项目 2018 年 6 月开工，2018 年 12 月，公司根据取得的《进

度结算》及《工程确认单》中甲方确认的进度总造价确认收入(公司根据合同签

订时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逐个列示分部分项工程的完工量与进

度，并汇总形成《进度结算》及《工程确认单》，经公司项目监理部、造价咨询

师审核后报送客户审核，由客户最终盖章确认)。 

(2) 智能脱硫运营 

智能脱硫运营业务依据取得的结算单确认收入。以兴能脱硫项目为例，兴能

发电每月根据发电量和发热量计算各月脱硫运营费用，向公司出具运营费用结算

单，公司于取得运营承包费用结算单时，按照结算单确认收入。 

(3) 智慧环保数据服务 

1) 产品销售 

智慧环保数据服务-产品销售业务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成，经客户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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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验收报告后确认收入。以北京市通州区环境保护局的北京市通州区环境空气

标准监测站项目为例，2018年 12月取得经客户确认的验收报告时，公司根据验

收报告按照合同约定金额确认收入。 

2) 运维服务 

对智慧环保数据服务-运维服务业务，客户验收后，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服务

期限内平均摊销确认收入，并取得服务确认单。以天津市滨海新区空港保税区环

保监察支队大气颗粒污染物监测项目为例，2017年 12月客户对设备及系统验收

合格，公司 2018 年 1 月开始提供运维服务，各月按照合同金额平均分摊确认收

入，并取得服务确认单。 

(4) 智慧城市数据服务 

智慧城市数据服务业务按照产品销售确认收入。在各模块建设完成交付后，

取得经客户确认的各模块验收报告后，根据验收报告确认收入。以智慧东昌项目

为例，该项目内包含多个模块，不同模块可以独立运行，公司分别于 2017 年和

2018年取得各系统模块的验收报告时，根据合同约定各模块金额进行收入确认。 

(5) 环保监控与信息化 

环保监控与信息化业务按照产品销售确认收入。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成、经客

户验收合格后，公司于取得验收报告时确认收入。以陕西省环保厅陕西省环保厅

-排污权交易系统项目为例，公司 2016 年 12 月取得经客户确认的验收报告时，

根据验收报告按照合同约定金额确认收入。 

(二) 列表披露报告期内配电项目涉及产品的种类、产能、产量、产能利用

率、销量、销售收入及主要客户 

公司报告期内生产装配并销售的配电产品的种类主要有三种：高压柜、低压

柜、低压配电箱。高压柜为电压等级是 10KV，用于电力系统输电、配电、电能

转换和消耗中起通断、控制或保护等作用的配电设备；低压柜为电压等级是380V，

用于输电、配电及电能转换的配电设备；低压配电箱分为动力配电箱、照明配电

箱、新风控制箱、消防控制箱和人防控制箱等，是配电系统的终端设备，按电气

接线要求将开关设备、测量仪表、保护电器和辅助设备组装成低压配电装置，完

成停、送电，起到计量、保护、通讯、监测和控制的作用。 

公司配电产品的生产过程主要是按照设计图纸采购材料并进行组装，因此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8%83%BD/889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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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人力投入、组装效率是影响公司产能的重要因素。因公司设备、场地的投入不

存在瓶颈，公司产能的计算主要依据生产工时的投入。公司配电产品直接生产员

工由 2016年的 35 人，至 2018年底为 17 人。在报告期，配电产品的产能利用率、

销量、销售收入都呈逐年下降趋势，详见下表：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产能(台套/年)[注] 1,700 2,300 2,500 3,500 

生产员工(人) 17 23 25 35 

产量(台套/年) 

327 2,082 2189 3,467 

高压配电柜 33 高压配电柜 32 高压配电柜 203 高压配电柜 170 

低压配电柜 112 低压配电柜 146 低压配电柜 306 低压配电柜 386 

低压配电箱 182 低压配电箱 1,904 低压配电箱 1,680 低压配电箱 2,911 

产能利用率 19% 91% 88% 99% 

销量(台套/年)  2,082 2189 3,467 

销售收入(万元)  2,489.75 4,899.05 5,971.51 

主要客户 
自用(主要用于物联

网云服务基地建设) 

中建四局，盛唐，京广

源，山西中汾酒业投资

有限公司 

中建四局，盛唐，京

广源，山西四建通风

安装空调分公司 

中建四局，盛唐，京

广源，山西天泽煤化

工集团股份公司 

[注]：产能计算依据：按照每个生产员工年生产 100台配电产品报告期，配

电业务主要的客户为中建四局、盛唐、京广源三个工程总包公司，中建四局为物

联网园区工程建设总承包单位，盛唐、京广源两家为物联网园区电力工程总承包

单位。 

(三) 核查程序及结论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 查阅公司主要项目收入合同并对主要客户进行实地走访，了解公司各项

目销售的具体内容； 

2. 访谈公司业务人员，了解实际业务流程，并查看个项目合同中的交付及

验收条款，评价公司对各类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是否合理； 

3. 检查报告期主要项目的收入确认证据，查看与公司确定收入确认方法是

否相符，确认金额是否准确； 

4. 查询物联网园区公司网络工商信息，查阅公司处置物联网园区公司的相

关协议，并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联网园区公司历史沿革、转让过程； 

5. 对物联网园区公司进行访谈并实地查看七项目建设情况，了解其建设进

度、停工情况，以及物联网园区公司、公司取得的地块与山西国际物联网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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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对应关系； 

6. 查阅公司生产及销售账目，查看报告期内公司配电项目涉及产品的种类、

产量及销售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1.公司各类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2.公司披露的报告期内配电项目涉及产品的种类、产能、产量、产能

利用率、销量、销售收入及主要客户等信息准确。 

 

二、关于在建工程请公司 

(1)说明晋商银行签订的合同实现销售后的会计处理方法，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如实披露物联网云服务基地建成以后的用途，

与公司当前及未来业务发展之间的关系；(3)结合物联网云服务基地建成后的用

途，说明公司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如是，请补充披露公司及其各级子

公司是否从事或拟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如是，披露房地产项目基本情况、

开发进度、可售面积、待售面积、报告期各期收入及占比；公司是否存在闲置

土地、炒地以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请保荐机构、公司律师、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第

4 题) 

(一) 说明晋商银行签订的合同实现销售后的会计处理方法，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013 年 5 月 23 日，公司之子公司太原罗克佳华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原罗克)与晋商银行签订《晋商银行新数据中心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

同)、《晋商银行数据中心机房工程建设及系统集成服务合同》(以下简称集成合

同)、《晋商银行新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机房基础环境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

购合同)，约定晋商银行向太原罗克购买太原罗克数据中心部分房屋，并委托太

原罗克代采购并在购置房产中为其进行机房设计及相关设备的集成。该三份合同

实际是晋商银行委托公司代建立银行数据中心，构成一揽子交易。 

1. 收入的确认 

公司于买卖合同项下的相关房屋产权证书已办妥至晋商银行名下，相关的权

利义务也已实质转移至晋商银行时，按照合同价款扣减相关税费确认该买卖合同

项下收入 2,500.84万元，计入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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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将于机房建设完成，交付晋商银行并经对方验收合格时，按照合

同价款扣减相关税费确认集成合同及采购合同的销售收入，计入主营业务收入。 

2. 成本的确认 

(1) 买卖合同 

公司开发的物联网云服务基地并非用于房地产开发，故公司未将物联网云服

务基地列示在存货科目；且由于晋商银行购买的房屋系公司物联网云服务基地的

一部分，在物联网云服务基地尚未完成建成之前无法准确的估计其单独的成本，

故将晋商银行购买房屋的成本与物联网云服务基地共同列示在在建工程科目，物

联网云服务基地全部完工并转固定资产的同时，根据晋商银行购买房屋的面积占

物联网云服务基地总面积的比例计算出晋商银行购买房屋的成本，并将其直接转

入存货。其存货成本计算如下： 

项 目 金 额 

分摊比例 

数据中心总面积 (a) 51,251.50m
2
  

晋商银行房屋面积 (b) 2,291.89 m2 

晋商银行分摊比例(c=b/a) 4.47% 

分摊建造金额 
物联网云服务基地账面价值(d) 29,653.25 万元 

晋商银行应分摊金额(e=d*c) 1,326.05万元 

分摊土地金额 

土地账面价值(f) 2,807.99万元 

建筑规划的基地面积 (g) 19,707.07 m2 

物联网云服务基地占用面积(h) 12,873.97 m2 

物联网云服务基地分摊比例(i=h/g) 65.33% 

晋商银行应分摊金额(j=f*i*c) 82.03 万元 

晋商银行房屋应分摊成本(k=e+j) 1,408.08万元 

公司于确认房屋销售收入的同时，结转房屋的成本，并缴纳相应的税金及附

加。 

(2) 采购及集成合同 

公司按照晋商银行机房建设项目实际发生的材料支出归集采购及集成合同

项下的相关成本，并按照公司统一的人工及费用分摊方式分摊合同项下的人工费

用及其他间接费用；并于项目并经晋商银行验收合格时确认相关收入，并结转该

两合同项下项目成本至主营业务成本。 

鉴于该房屋的初始设计就是作为数据中心使用，同时房屋买卖是基于晋商银

行看好公司在数据方面的专长，委托公司进行机房建设的事实之上，因此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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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与其他两份合同实质是一揽子交易，公司根据三份合同的履约义务分阶段确认

收入，并将其计入主营业务收入具有合理性，公司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二) 核查程序及结论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 获取与晋商银行签订的合同，核查合同的主要条款，并就交易背景及合

同执行情况对公司项目负责人进行访谈； 

2. 查阅公司对晋商银行买卖合同收入确认的凭证，并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进

项访谈，了解其会计处理的原因并评价是否合理； 

经过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已说明与晋商银行签订的合同在实现销售后的会

计处理，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关于应收票据请公司 

(1)说明报告期各期末已背书转让或已贴现未到期的承兑汇票的金额及具

体情况，将已背书或已贴现未到期的票据终止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2)结合应收票据已贴现或背书等形式转让并终止确认该类业务发生

频率、金额及占比，公司对 2019 年 1月 1日尚有余额及其之后产生的应收票据

仍然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是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审核问询函第 5题) 

(一) 说明报告期各期末已背书转让或已贴现未到期的承兑汇票的金额及

具体情况，将已背书或已贴现未到期的票据终止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 

报告期各期末及 2019年 3月 31日已背书转让或已贴现未到期的承兑汇票的

金额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兑机构  2019.9.30  2019.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信用等级较高银行 329.56 1,074.53 350.80 1,875.10 613.90 

其他银行 90.00 330.00 1,145.00 1,186.21 120.00 

小 计 419.56 1,404.53 1,495.80 3,061.31 733.90 

上表中信用等级较高银行为下述 6家大型商业银行和 9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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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通银行，以及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上述银行信用良好，

拥有国资背景或为上市银行，资金实力雄厚，未发现曾出现票据违约到期无法兑

付的负面新闻，因此公司将其划分为信用等级较高银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近期公开信息披露的票

据违约情况、《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票据监管

的通知》(银保办发〔2019〕133 号)等，公司管理层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原将全部

已背书或贴现未到的票据终止确认的会计处理不够谨慎，属于应用会计政策错误

导致的会计差错。为保证应收票据终止确认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十二条的规定对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调整前，对所有已背书或贴现但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公司在背书或贴现

时予以终止确认。 

调整后，对对上述 6家大型商业银行和 9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外的其他银

行，公司在贴现或背书时不终止确认，而是在票据到期承兑后再予以终止确认。 

上述调整对报告期各期及 2019年 3月 31日的报表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 目 2019.9.30 2019.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应收票据： 

调整前 396.00 385.80 719.40 795.43 125.00 

调整后 396.00 [注]715.80 1,864.40 1,981.64 245.00 

差  异  330.00 1,145.00 1,186.21 120.00 

短期借款： 

调整前 1,000.00 1,000.00   8,700.00 8,500.00 

调整后 1,000.00 1,000.00 190.00 8,900.00 8,500.00 

差  异    190.00 200.00   

应付账款： 

调整前 16,666.96 16,288.93 21,035.96 24,280.43 21,353.38 

调整后 16,666.96 16,618.93 21,990.96 25,266.64 21,473.38 

差  异  330.00 955.00 986.21 120.00 

[注]：此应收票据金额与公司申报报表应收票据金额不一致，主要除上述调

整外，公司还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对 2019 年 3月 31日由信用等级较高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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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收票据进行了调整，详见本审核问询函回复三(二)之说明。 

此外，如下表所示，因报告期各期末已贴现未到期票据的尚未摊销的贴现利

息金额很小，公司将该贴现利息一次性计入了贴现当期，未进行摊销调整。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9年 1-3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期末已贴现未到期票据

剩余应摊销利息 
4.98 6.18 2.15 -7.12   

公司的上述调整仅影响各期末的应收票据、短期借款及应付账款，对公司报

告期各期的净资产、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均无影响。 

我们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之 16 的相

关规定对上述调整事项进行了复核，公司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

其他重要信息，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不存在操纵、伪造或篡改编

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的情形；公司不存在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内控缺失

的情形；上述追溯调整信息已恰当披露，对申报期各期的净利润、申报期各期末

的净资产均无影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

之 16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该条规定中的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形。 

(二) 结合应收票据已贴现或背书等形式转让并终止确认该类业务发生频

率、金额及占比，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尚有余额及其之后产生的应收票据仍

然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是否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报告期各期及 2019年 1-3月票据增减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数量 金额 占比(%) 数量 金额 占比(%) 数量 金额 占比(%) 

本期减少 55 2,422.96  17 1,138.73  147 5,170.47  

其中：背书转让 42 2,064.95  85.22  16 950.00 83.43 120 3,179.31 61.49 

  贴现 2 238.73 9.85 1 188.73 16.57 25 1,964.80 38.00 

(续上表)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数量 金额 占比(%) 数量 金额 占比(%) 

本期减少 107 4,405.47  83 5,287.84  

其中：背书转让 96 2,435.47 62.36 67 3,697.84 78.88 

  贴现 7 1,470.00 37.64 7 550.00 11.73 

由上表可知，公司应收票据以贴现或背书等形式转让的业务发生频率较高，

金额及占比较大。对由信用水平较高的大型商业银行承兑的应收票据，由于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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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除正常到期兑付外还存在对外背书或贴现且被终止确认的情况，即公司是以

收取合同现金流和出售兼有的业务模式管理此类票据，因此公司认为，依据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及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应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将此类票据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应收款项融资项目下列报。由于调整前公司持有的

此类票据均作为应收票据进行列报，属于应用会计政策错误导致的会计差错，因

此公司对其进行了重分类调整。 

上述调整对报告期各期及 2019年 3月 31日的报表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 目 2019.9.30 2019.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应收票据： 

调整前 298.00 715.80 1,864.40 1,981.64 245.00 

调整后 298.00 615.80 1,864.40 1,981.64 245.00 

差  异  -100.00    

应收款项融资： 

调整前 98.00     

调整后 98.00 100.00    

差  异  100.00    

公司的上述调整仅整仅影响 2019 年 3 月末的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对

公司报告期各期的净资产、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均无影响。 

我们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之 16 的相

关规定对上述调整事项进行了复核，公司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

其他重要信息，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不存在操纵、伪造或篡改编

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的情形；公司不存在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内控缺失

的情形；上述追溯调整信息已恰当披露，对申报期各期的净利润、申报期各期末

的净资产均无影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

之 16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该条规定中的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形。 

(三) 核查程序及结论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 取得公司应收票据备查簿，核查其是否与账面记录一致；分析各期末已

背书、贴现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主要风险是否转移，评价其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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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票据背书的连续、完整性，关注票据要素的合理性及其有效性； 

3. 对贴现的应收票据，复核其贴现息计算是否正确，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检查相关收款凭证等资料，以确认其真实性； 

4. 检查各期末已背书、贴现未到期的应收票据是否存在期后因承兑人无法 

到期支付而被追索的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1.公司已说明报告期各期末已背书转让或已贴现未到期

的承兑汇票的金额及具体情况；调整后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2. 调整后公司对 2019年 1月 1日尚有余额及其之后产生的应收票据会

计处理符合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